
《农业科技信息服务质量要求》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 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应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质检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农业社

会化服务标准体系—农技推广和农业信息化服务标准体系及重要标

准研究”项目（201310210）的研究任务要求，制订本标准,国家标准

立项号 20142185-T-424。 

起草单位：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业科技信

息研究所 

主要起草人：刘雪涛，谢翔燕，马晓蕾，闫涛，魏清凤 

二、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农业生产需要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农业科技的应用离不开及时高

效的科技信息服务。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是农业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内

容，也是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普及

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髙，农业生产越来越依赖农业科技信息，

对科技信息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科技信息服务越来越不能

满足用户的多样化、个性化、及时性需求。因此，要充分利用现代通

信技术和网络技术，向用户提供集成化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 

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是围绕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提供全面技术示范

和指导、信息覆盖与咨询服务的综合过程。目前我国农业科技信息服



务已发展到一定规模，所提供的服务内容和形式多样，截至 2010 年

底我国基层信息服务站点达到 100 万个。随着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的发

展如火如荼，问题也逐步凸显，存在着服务内容、服务方法、服务质

量、服务管理及运行机制跟不上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要

求，主要表现包括：（1）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标准缺失，缺乏相关的

规范指导，难以保证服务效果。（2）一些农业科技服务提供的信息

缺乏科学性，虚假信息和错误的指导导致农业生产和农民遭受损失。

（3）信息服务平台建设落后，信息更新慢，信息资源有限，导致综

合信息服务能力差。信息服务平台之间的信息不能共享，很难促进农

业科技信息服务水平的提高。（4）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交互性较差，

不能满足用户需求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要求，影响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的

效果。（5）由于农业科技信息服务质量良莠不齐，服务效果不能令

农业生产用户满意，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用户学习科技利用科技的热

情，影响了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使现代农业发

展步伐受阻。 

通过农业科技信息服务质量要求的制定，将对农业科技信息服务

质量、服务质量评价与控制做出规范要求，促进农业科技信息服务质

量的提高，满足农民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科技需求，从而达到

提高农民素质，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进程的目的。 

三、 主要工作过程 

2013 年 1 月至 10 月，北京标准化研究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

业科技信息研究所相关人员多次召开工作会议，明确标准制订的总体



思路；通过到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平谷区镇罗营等地进行实地调研

和专家走访，了解科技信息的需求和供给现状；对本标准涉及的信息

服务、农业信息化服务等基本概念、体系框架各级分类及各类范围进

行了界定，提出了本标准的体系框架；完成本标准草案的制订工作。 

2013 年 12 月，完成“推荐性国家标准”的申报工作。 

2013 年 12 月 25 日，在安徽省潜山县召开项目进展研讨会，针

对本标准是否与农技推广标准体系存在交叉等问题进行沟通协商。 

2014 年 6 月，进行质检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农业社会化服务

标准体系—农技推广和农业信息化服务标准体系及重要标准研究”项

目中期检查。 

2014 年 8 月 14 日，召开标准征求意见会，中国农科院信息所、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国家标准委国家标准审查部、大

兴区农委、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市城乡经济信息中心等单位的专家参

加了会议。专家就标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意见和建议。相关专

家建议《农业科技信息服务质量要求》与《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供给规

范》合并。部分专家建议重新界定《农业科技信息服务质量要求》标

准范围，修改农业科技服务定义信息等。 

2014 年 8 月 30 日，召开质检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农业社会化

服务标准体系”项目推进研讨会，研究项目研究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解

决办法和思路。 

2014 年 12 月 7 日，在北京召开项目推进会，落实标准制订计划。 

2014 年 12 月 25 日，本标准列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4 年



第二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 月，中国农业大学农业信息化评价中

心、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信息中心对本标准进行了验证测试，提出了

相关意见和修改建议。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根据标准测试修改意见和建议，标

准起草人对标准草案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并邀请中国农业大学、

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市农业局信息中心、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中国农业科学院信息所等单位专家召开标准征求意见会。相关专家建

议不再界定服务对象，增加对农业科技信息供给方的基本要求，在技

术专家的选择上体现标准服务于农业生产经营的特色。 

四、 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

准的关系 

农业科技信息服务质量要求是针对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主体为更

好满足信息用户需求而提出的质量目标要求，既要考虑不同地区经

济、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的差异对信息提供方的制约，同时也要考虑农

户对农业科技信息内容的需求，因此，本标准的制订，不仅对对信息

提供方的服务质量提出要求，而且对服务质量评价及控制提出明确要

求，可用于对农业科技信息服务职能部门、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农

村信息服务站点等进行服务质量管理控制。 

本标准与现有法律、法规、标准无冲突。 

五、 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

证的论述。 



1、第一章 范围 

农业科技信息服务质量既涉及服务过程的服务质量，又涉及服务

过程完成后所产生的经济、社会、环境等效益。同时，农业科技信息

供给方需满足信息供给过程所需的信息资源、场地设施设备、服务人

员及技术专家等软硬件条件。因此，本标准对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提供

方及其服务质量、服务质量评价与控制提出了规范性要求，便于对其

服务质量进行管理控制。 

本标准适用于对以交互方式提供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的组织和机

构，这些组织和机构可以是公益性的，也可以是非公益性的。因这些

组织和机构不易按类别划分，因此本标准中仅提出“提供农业科技信

息服务的机构和组织”。根据专家建议，农业科技信息提供方的服务

对象不宜仅限定为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农户和涉农企业等农业科技信

息需求者，因此，本标准不再对服务对象进行界定。 

2、第二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 

农业科技信息服务过程的满意度调查、农业科技信息服务调查问

卷的设计等，用户与农业科技信息提供方因服务质量出现纠纷，均可

引用现有标准 GB/T 19010、GB/T 19012、GB/T 19013 进行处理、解

决。 

3、第三章 术语和定义 

农业科技信息涉及农业科学技术和信息两个方面。在众多文献资

料中，农业科技信息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农业科技信息指应

用于农业经济和农业科学技术领域的信息，包括宏观类的政策、法规



信息，种养殖业等实际操作类信息，农产品供求、价格等市场类信息，

以及科学知识类信息。而狭义农业科技信息仅指由农业生产实践和农

业科技活动产生，可以传递、传播、共享、利用的信息集合。本标准

所指农业科技信息为狭义农业科技信息，未对农业科技信息进行具体

分类，但因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均存在农业科技信息需求问题，因

此，“农业科技信息”定义中将“农业生产”调整为“农业生产经营”。 

4、第四章 服务机构和组织要求 

根据专家建议，符合资质的农业科技信息供给机构和组织应具备

信息资源、服务场地、设施设备、人员、服务质量管理制度等基本条

件，因此新增了本章中的相关基本要求，尤其是对技术专家的要求，

体现了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的地域性、季节性、节令性，以及科研与实

践相结合的服务特色。 

5、第五章 服务质量要求 

农业科技信息服务过程涉及服务人员、服务设备设施和服务内

容，因服务人员、服务设备设施的具体要求已在其它标准中进行了规

范，因此本标准仅对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的基本要求、服务的便捷性、

适用性、及时性、完整性、有效性进行规范。 

6、第六章 服务质量评价与控制 

为控制、改进、提高农业信息服务提供方的服务质量，本标准提

出对农业科技信息服务过程、农业科技信息服务质量和效果进行满意

度调查和问卷调查，及时对农业科技信息服务质量和服务效果进行评

价与控制。如双方出现服务纠纷，本标准引用现有标准来解决此服务



纠纷。 

六、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1、相关专家建议《农业科技信息服务质量要求》与《农业科技

信息服务供给规范》合并。 

这两项标准草案主体内容相似，但二者强调的重点不同。《农业

科技信息服务质量要求》强调信息提供方提供信息的方式、服务质量

及其时效性、适用性等，而《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供给规范》主要强调

提供服务的方式和要求。因此未对二者进行合并。 

2、相关测试方建议增加热线电话服务中对从业人员的资质要求，

避免造成损失和不良影响。 

因有其它标准对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人员的资质进行规范，且本标

准内容已作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和修改，因此在本标准中未对农业科技

信息服务人员的资质提出要求，但对技术专家的配备和选择过程提出

了明确要求，既能体现一定的资质要求，也能反映农业科技信息需求

的地域性、季节性、节令性特点。 

七、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

度，以及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未采用国际和国外先进标准。 

八、 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

由 

因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尤其是提供科技信息服务的地方

和基层单位，无法完全严格按照本标准要求提供所有相关服务，因此



建议本标准列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九、 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点、风险程度、风险防控

措施和预案 

 

十、 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十一、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